
全港公共咪錶停車位供不應
求，大公報記者發現將軍澳峻瀅
旁的石角路公眾停車錶位，長期

至少有四輛車牌尾數相同的 「私家車隊」 佔據上址
錶位同一角落，疑屬一名教車師傅所有，當區區議
員直指有關行為是 「明顯濫用」 ，希望警方能加強
執法。

公共咪錶車位昨日起加價，每
15分鐘由2元增至4元，即每小時16
元，但仍較私家泊位便宜，加價對
於長期霸用咪錶泊位增加了成本，
打擊作用仍有待觀察。

大公報記者 麥晉瑋、古倬勳（文）
盧剛昌、葉浩源（視頻）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連日來現場觀察至少四輛尾數均
為 「5X4」 的車輛，長期佔據石角路的公眾停車
位一角，排列整齊，有關 「私家車隊」 的車型，
包括越野車、電動車、商務客貨車及家庭七人
車，一應俱全；據知高峰期達五、六輛，幾乎是
一個 「私人車庫」 搬到街上，相信不會屬於一般
家庭擁有。

教車師傅長霸錶位被投訴
「這種情況已見怪不怪，將軍澳工業邨一帶

也有類近的情況，車主有入錶又不能說他們違
法，但感覺上區內的泊車情況像無王管一樣。」
附近居民陳先生經常路過上址，看到這奇怪的情
況便向記者反映。

據知情人士透露，該車隊屬於一名教車師
傅，合共持有五至六部車，經常利用 「灰色地
帶」 長期霸位。他更指多名居民曾報警要求執
法，惟至今情況依舊，有關人士更指原因在於車
主懂得鑽 「灰色地帶」 ，除每次都有 「入錶」 ，
表面上屬於合法使用，即使警方偶爾會在車胎與
地面畫線（俗稱 「畫鬼腳」 ），以判斷車輛是否
長期未動，但 「5X4車隊」 會定時稍稍移動，讓
車胎線條 「走位」 ，從而避過檢控。

據了解， 「5X4車隊」 已霸佔錶位超過一
年，令不少居民十分不滿，原因是石角路一帶共
有約三萬個單位，卻只有82個公眾咪錶位，即使
錶位收費已加價，但私人屋苑車位動輒每月租金
6000元，爛地場月租也要近4000元， 「5X4車
隊」 卻長期佔據多個錶位，
對附近居民甚不公平。有網
民更極度氣憤，強調公眾泊
車位給這些自私的車主長期
霸佔，其他人根本無得用；
有激進網民更表示，要自己
買鎖幫這車主鎖車。

大公報記者日前實地觀
察，至當晚8時（錶位免費

時段）仍未見車主現身，不過，車位不時
有人代為入錶，據知有人經由 「入錶易」
流動應用程式，透過手機掃描咪錶上的二
維碼來繳付泊車費、延長泊車時間，讓該
車隊遙距繳費。但即使遙距繳費，根據
《香港法例第374C章《道路交通（泊車）
規例》第8條，任何人在同一個錶位連續停
泊超過24小時即屬違例，最高可罰2000
元。

昨日新收費後，大公報記者再往上址，看到
停車場泊了不少車輛，場內仍有兩輛涉事車輛停
泊。前往停車的車主江先生表示，停車後才知道
已加價，他反映之前在其他地區咪錶位亦難停
車，昨天首次往該處停車，覺得找咪錶位不算很
難，認為咪錶收費調整或對降低找咪錶停車的難
度有幫助。

將軍澳區車位比例偏低
西貢區區議員方國珊指出，過往曾接獲相關

投訴，她表示，若一位車主同時擁有六部車，又
長時間停在同一錶位，便是 「明顯濫用」 。她更
指有居民已報警求助逾一年，但警方反映難以處
理，因為車主有入錶，又有移動車輛，故難以執
法。她希望警方加強巡查，區內居民亦可加強通
報。她提到，將軍澳情況比較特別，早在1997年
開始發展時，當時舊契的規劃是七個住宅單位才
能配到一個車位，令車位嚴重不足，及後發展局
與規劃署經過討論後，將新發展地方調節到五個

住宅單位配一個車位。不過即
使是 「五比一」 制度，車位仍
然嚴重不足，與一些公屋地區
比較，相關比例也屬偏低，她
建議可進一步放寬，例如附近
官地或政府大樓，可以在晚間
把車位出租給市民，而部分將
軍澳堆填區，例如康城路也可
規劃作停車場給市民使用。

責任編輯：杜樂民 美術編輯：巫鍵忠

公共車位不足 部分遭長佔淪「私家」
咪錶收費昨起加價 每小時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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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咪錶收費時隔31年加
價，特區政府表示，此舉既追補
70%通脹，亦希望打擊 「咪錶

霸」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恒鑌及西
貢區區議員方國珊均指出，單靠加價難治本，
需多策並舉平衡效率與市民負擔。

陳恒鑌認同加價有通脹追補的合理性，但
直言 「加價與杜絕霸位是兩回事」 。他指出，
加價後咪錶價格仍處低位，難約束長期佔用
者，且現行規定存明顯缺陷： 「只要付費就能
長期停，甚至有人用來做回收、做生意，完全
背離咪錶 『短期停車』 初衷。」 他建議盡快修
改咪錶使用的相關法律，明確禁止長期霸佔與
商業用途，同時增加咪錶數量、優化執法流
程，提升車位流轉效率。

談及後續影響，陳恒鑌坦言加價或引發私
人停車場跟風，但長遠解困關鍵在增供應──
政府承諾兩年新增1.2萬個車位，有望緩解短
缺。他支持商用車維持收費不變，因營運車車
位比例不足1：1，40%車輛無固定位，加價
會加重負擔；並建議引入閉路電視監控超時停
車的情況，同時強調400元違停罰款需平衡力
度，避免少數司機 「以罰代停」 。

方國珊認為加價難阻群組協調、多車接力
方式的霸位行為，建議加快用新的 「殭屍車」
條例，針對長期不動的 「殭屍車」 ，加強巡邏
監控；盼將新建住宅車位配比提至 「3單位1
車位」 ，開放政府夜間車位，並呼籲執法更人
性化，避免臨時停車即吃 「牛肉乾」 。

大公報記者 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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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港咪錶位加價，大公
報記者走訪多區了解市民使用咪
錶位及直擊最新 「咪錶霸」 的情
況。在九龍城區，一間早前被指

是 「咪錶霸」 的九龍城龍崗道車房，記者到
場見車房前停泊了車輛，有職員在其中一個
咪錶位洗車卻沒有入錶，並坦言 「有人嚟抄
牌咪入錶囉」 ，然後不願繼續回應記者提
問；說罷另一職員見記者來到，即前往入
錶。另一間位於九龍城的粉麵食材舖，其貨
Van停泊於對面咪錶位，惟沒有入錶，在大
公報記者採訪詢問下，職員才往入錶。

嘆加價難改資源不足問題
「咪錶霸」 黑點之一、大角咀樂群街13

至19號的一排車房，適逢周日休息，惟車房
前的咪錶位有疑似仍在維修中的車輛停泊，
有車輛被升離地面，前後擺放了雪糕筒，大
部分咪錶均沒有入錶。另一黑點長沙灣順寧

道366號一間車行昨日也休息，車行前的錶位有車
輛停泊並有入錶。

佐敦廟街於昨晚晚飯時間咪錶位泊滿車輛。
在元朗橋樂坊及體育路的停車場，兩車場的咪錶
位亦近爆滿，橋樂坊由於靠近街市，經常有不少
買餸的車主前來停泊，而體育路的停車場靠近體
育館，駕車前來接送子女的父母絡繹不絕，有司
機向記者表示，上址咪錶位可謂一位難求。

有駕駛人士向記者表示質疑，咪錶位加價未
必能提高 「妥善運用有限泊車位資源」 的作用。
因為駕駛人士有泊車需要， 「加得2元」 不至於令
人泊短些時間，認為執法部門加緊巡邏並嚴正執
法，或利用科技智能執法等，會更有效打擊長期
停泊或沒有入錶的問題。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
譽會長李耀培表示，警方當然
需大力執法，價格調整是會有
一定的效果，但並不是解決泊
車位不足的良藥，而是需供求
平衡，另外還要增加供應，以
及改善替代選擇。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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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冀加強巡邏打擊「咪錶霸」

◀▲公共咪錶車位昨日起加價，每15分鐘由2元
增至4元，即每小時16元。大公報記者到多區觀
察，均見泊位爆滿。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葉浩源攝

▲石角路公眾停車錶位，至少四輛尾數均為 「5X4」 的私家車 「車隊」 ，早前幾乎日夜佔據上址
錶位同一角落（左圖）。昨日實施新收費後，停車場內仍有兩輛 「5X4」 車輛停泊（右圖）。

大公報記者盧剛昌、古倬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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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被指是 「咪錶霸」 的九龍城龍崗道一
間車房外停泊了車輛，但未有入錶。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攝

▲大角咀樂群街13至19號一帶的車房昨日休
息，惟店舖前的咪錶位有疑似仍在維修中的
車輛停泊。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攝

▲昨晚晚飯時間，佐敦廟街咪錶位泊滿車
輛。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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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市價收費便宜
張先生：
咪錶位多年未有加價，今次加價
加幅雖然達一倍，但其實也只是
2元，即一個小時16元，還是比
大部分停車場市價收費便宜，因
此認為屬可接受範圍。

恐致停車場加價
陳先生：

目前經濟未完全好轉，百物騰
貴，政府不應在這個時候帶頭加
價，因為咪錶位加價，泊咪錶位
貼近停車場收費，停車場必定會
相應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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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將軍澳石角路 「5X4車隊」 長期佔
據多個咪錶位，運輸署及警方已表示
十分關注事件，新一代咪錶系統已配

備感應器可實時偵測泊車位有否被佔用，並與警務
處分享資訊協助執法。

本港路旁的收費泊位屬《道路交通（泊車）規
例》規管，當中訂明只要車輛沒有離開有關泊車
位，即使繼續入錶，超過24小時便觸犯法例。此
外，運輸署的新一代咪錶、配合 「入錶易」 流動應
用程式，允許車主遙距延長泊車時間，但每次連線
最多只可購買兩節 「最長泊車時段」 。而事實上，
任何人無法不在場的情況下，遙距續到 「兩節」 上
限。

《大公報》就相關問題向運輸署及警方查詢。
運輸署發言人指出，自2021年起使用的新一代咪
錶系統，其實已配備感應器可實時偵測泊車位有否
被佔用，讓運輸署透過電腦系統識別未有付費的咪
錶位，與警務處分享資訊，協助執法。該署亦委聘
咪錶營辦商派員定期巡查各區的咪錶，如發現咪錶
位被不當佔用，營辦商會通報有關部門，以採取執

法行動。有關將軍澳石角路泊車時數方面，該署會
不時審視當區泊車位需求，按實際需要維持或調整
相關措施。

警方回覆指出，一直關注區內違例泊車情況，
任何人在泊車處連續停泊車輛超過24小時，即屬違
法，可處罰款2000元。警方會因應情況採取行
動，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及權利。

大公報記者 麥晉瑋

運輸署：新咪錶可偵測泊位佔用

▲九龍城一間粉麵食材舖的貨Van停泊於對面咪錶
位，惟沒有入錶。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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